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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次創作並非新鮮事，它自古已然。大家熟悉的宋代大詞人蘇軾，以當年的流行詞牌
（即曲調）旋律，填上協音的詞，妙筆生花，既寫 盡社會百態，也留下不朽的文學貢
獻。今天網上的舊曲新詞，不論是用來諷刺時弊，還是抒發情感，又或純粹作為文學
創作，其本質都與當年蘇東坡的詞同出一轍。誠然，隨着時代發展，歌詞和歌曲的風
格 都與宋代有所不同，這是文學巨浪流動的必然結果，但這不影響我們的焦點，宋代
歌詞創作和今天的歌詞創作，兩者在本質上並無二致。可惜，若蘇東坡生於今日的香
港，他平生最輝煌的文學成就，在政府官員眼中，皆變成罪。我歡迎政府的「第三方
案」，但不等於這方案並無問題。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範圍，只限於
「戲仿」、「諷刺」、「滑稽」、「模仿」四類作品，眾所周知，二次創作包含的範
圍，遠遠不止於此。我認為原來這個「第三方案」，才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——開始呼
應民間力竭聲嘶呼喊的基本要求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，並不是「吊高嚟賣」的奸商
手法，而是維護言論、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。另外，有人要求 youtube或其
他 ISP takedown有關惡搞作品時，製作網民有機會提出抗辯。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
計。政府諮詢文件只討論戲仿、諷刺、滑稽同模仿作品，並無提供其他版權的視野，
而且偏重於刑責嘅討論，三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責，公眾根本看不到，如果沒有
整體法律豁免，安全港制度寫得再好都幫不到網民。網民看不到這個事實，在三個方
案揀一個，實在瞎子摸象。為什麼政府諮詢文件整得這麼零碎，是不是唔係諮詢完戲
仿作品就當整個版權法諮詢完成?


